
因了一个“文学选秀”的创意，“中国最好的

作家”郭敬明这几天正忙得欢。 他忙得欢，别人

批得也欢———文学家是可以选出来的吗？ 这是

很多人的疑问或质问。这其实大可不必，对此生

疑未免过于天真了， 只不过挂文学羊头卖商业

狗肉的一出商业策划而已， 有什么好疑好问的

呢？ 你问得越急，闹得动静越大，只怕策划者便

越会暗自得意。

回想一下，郭敬明确实深得“眼球经济”

的个中三昧， 堪称文学圈前无古人甚至世不

二出的炒作天才———他非常善于利用各种机

会让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如即便被法

院判决为抄袭也能“坏事变好事”，仍然以可

以赔款却决不道歉的强硬态度， 而团结鼓舞

了一大批粉丝。 抄袭事件后，郭作家更红了，

更多粉丝誓死捍卫其“不道歉的权利”，便是

明证。

细察本次活动， 是郭作家更为高明的一次

商业策划。 按其描述， 这次文学选秀的最终目

的，是为郭敬明这位自诩的“中国最好作家”寻找

“接班人”。 海选出来的粉丝最多的文学超男或快

女，才够格接郭敬明的班，做他的弟子。明眼可鉴，

如此以来， 郭作家便轻松巩固了其 “中国最好作

家” 的地位， 乃至隐约有了中国文坛江湖盟主气

象。而且这一活动又以其主编的《最小说》为平台，

这一刊物的发行量和话语权， 由此而无形中被提

高———这才是真正的“名利双收”啊！策划之妙，有

甚于此者乎！

因此，从其方式、内容和目的来看，这其实

根本算不上什么文学活动，只是商业操作。 倘若

非要从文学的角度上说事， 则可以认为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对文学的游戏甚至恶搞。 但对此，笔

者丝毫都不曾感觉到意外： 其一是因为这样的

人和事有很多， 近年来文学受到的各种形式的

恶搞多到不胜数，根本不在乎再多上这么一回；

其二更是因为这次活动出自郭敬明。 一个对抄

袭都不避嫌、上销量排行榜据称靠“团购”制造、

却勇于自称“中国最好作家”的人，做出这样的

事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但令我颇有意外之感的，是这一活动的那

份颇为响亮的评委名单。 总顾问：王蒙；评审：

张抗抗、曹文轩、周国平、海岩、王海鸰；执行评

委：张颐武、郭敬明、落落。 这份名单中那些名

头响亮的作家，有许多是颇为“主流”的，江湖

名声不错。 但这些作家竟然甘心为郭敬明所用

而趟这样的浑水，未免令人感觉遗憾、不解和

滑稽。

遗憾于这么多的名作家，为“文学选秀”这样

一个四不像的怪胎助产，乃至亲自参与其中。就以

王蒙先生为例吧———如果说，王蒙曾以“作家不是

道德楷模”为理由，甘冒无数板砖为不知道是否真

正浪子回头的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说项， 尚可以

理解的话，其此次担任这样一种活动的总顾问，和

郭敬明一起将文学推入恶搞的泥淖， 却令人怎么

也有点解不开。 这是否喻示着其文学理想向商业

的彻底屈服？

而滑稽感来自于这样一种想象： 若从文学江

湖中论起，王蒙、周国平、海岩、曹文轩、王海鸰甚

至包括白烨，大抵均称得上成名已久。 但是，这些

老江湖不但没有为自己“寻找接班人”，不但丝毫

没有与这位曾经被判抄袭的年轻人“羞于为伍”的

意思， 还一个个乐颠颠地跑来为这样一位善于炒

作的后生“寻找接班人”捧臭脚，如此一幕想想就

觉得乱套。这些老江湖的做派，真搞不清楚是有气

度的展示，还是利欲使然。

这真是一场令人开怀不已的滑稽演出。

7

月

7

日上午

10

时， 上海警方召开新闻发

布会， 对闸北袭警案发生经过和前因后果作

出详细解答。据警方介绍，此案犯罪嫌疑人杨

佳，男，

1980

年

8

月

27

日生，汉族，北京市人。中

专文化程度，未婚，无正当职业。 据司法部司

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 杨佳具有完全

刑事责任能力。

应当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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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警案发生后，上海

警方在公众中的形象受到了重大影响。 但上

海警方在侦查此案和对待犯罪嫌疑人杨佳的

权利方面，却是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体

现了我们社会法治和文明的进步， 也将为上

海警方增添在公众印象上的分数。

首先， 此案的侦查是由上海市公安局进

行， 而不是由受害的闸北分局直接进行立案

侦查，这事实上体现了一定的回避原则，让侦

查更具公信力。

其次， 上海警方在第一时间为犯罪嫌

疑人杨佳指派律师， 保障律师会见权和杨

佳的辩护权，体现了程序公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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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警

案是举国轰动的大案，在这种大案面前，警

方越是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充分为

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实现辩护权， 越能赢

得公众的信任， 也有助于揭示真相和让案

件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据报道：犯罪嫌疑人

杨佳被制服后， 面对警方讯问， 他首先提

出，要求安排律师到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案发后一个多小时， 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

主任谢有明律师就见到杨佳， 接下来进行

了约两个小时的会面。 这种及时为犯罪嫌

疑人提供律师援助， 并及时让律师会面犯

罪嫌疑人的做法，是比较罕见的，非常有利

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消除公众

的质疑和让杨佳本人真心认罪服法。 在警

方的日常办案中， 如果都能做到如此尊重

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 就能减少大量的冤

假错案，就能让仇视社会、仇视警方的“杨

佳”、“刘佳”们不再产生。

再次， 上海警方对犯罪嫌疑人杨佳将

按有关程序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 也体现

了我们司法文明的进步。 我们知道，根据刑

法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

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 是不

负刑事责任的，“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

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 虽然应当

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此， 如果鉴定得出犯罪嫌疑人杨佳患有精

神病，上海警方将承受极大的压力，而警方能

接受律师的建议对其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

是法治进步的表现。 而就在两年前，身负十多

条命案的邱兴华， 尽管律师提出要对其进行

精神病鉴定，也有专家和媒体进行呼吁，但陕

西高院最终并没有采纳。 上海警方能对杨佳

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 无疑是一个进步，当

然，这一进步必须延续下来，制度化，才能更

有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我们希望，上海警方能将尊重袭警嫌犯权

利作为警方文明、公正执法的起点，不断地加

强文明、公正建设，推进法治的进步和社会的

和谐。

尊重嫌犯权利为上海警方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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